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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估算为中心＊

缪 德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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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初，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核算潮 流 的 影 响 下，一 些 学 者 对 中 国 的“国 民 所 得”进 行 了 估 算，

其中最具代表性是巫宝三的研究成果。概括来说，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介绍了“国民所得”核算理念及统计框架，并通过研究完善了相关理论；二是根据中国调查资料的特点选择

了可行的估算方法，并对部分年份的中国“国 民 所 得”做 出 了 估 算。虽 然 对“国 民 所 得”的 估 算 受 到 了 当 时

国民经济统计理论发展水平和参考资料的限制，但不容否认的是，巫宝三在近代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中

的贡献是奠基性的，对当前的相关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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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英、美学者对本国的

国民收 入 进 行 了 初 步 估 计。１９０８年，现 代 统 计

学与经济 学 先 驱 之 一 鲍 利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Ｂｏｗｌｅｙ）
以税收、人 口 普 查、１９０７年 生 产 普 查、工 资、
就业的 资 料 对 英 国 的 国 民 收 入 进 行 了 估 计。［１］

１９１５年，金 （Ｗｉｌｌｆｏｒｄ　Ｉ．Ｋｉｎｇ）估 算 了 美 国 的

国民收入。［２］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经济大

萧条刺激 了 欧 美 国 家 对 国 民 收 入 核 算 问 题 的 关

注。１９２０年，米 契 尔 建 立 了 美 国 国 家 经 济 研 究

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研

究美国国民收入及收入分配问题，并 在１９２１年

发表了１９０９－１９１９年 美 国 国 民 收 入 数 值。１９２６

年，这项工作又补充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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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经济大萧条后的１９３２年，美 国 对 内 对 外 商

务 局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承担 了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 国 民 收 入 核 算 工

作，但是没 有 取 得 预 期 成 果。１９３３年１月，对

美国国民收入的估算由任职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

局的库兹涅茨承担。库兹涅茨及其团队用一年的

时间估算了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 美 国 国 民 收 入。１９３４
年，沃伯顿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法。沃伯顿

认为，国民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减去折旧才是衡量资源消耗的正确方法。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年间，柯里 及 其 团 队 则 将 国 民 收 入 估 算 的

重心放在了每个经济部门对国民购买力的贡献研

究上。１９３２年，克 拉 克 用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概 念

估算了 英 国 的 消 费、投 资 和 政 府 支 出，但 直 到

１９４０年克 拉 克 的 研 究 才 受 到 关 注。１９４０年 夏，
斯通等人估算了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４０年英国国民经济

核算 数 字。１９４０年，希 克 斯 （Ｊｏｈｎ　Ｒ．Ｈｉｃｋｓ）
提出了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收支差额

的公式，这个公式逐渐演变为国民收入核算的基

本公式。［３］２５７－２６３

２０世纪上 半 叶，随 着 国 民 经 济 核 算 理 论 的

传播与发展，英、美等国的国民经济估算成果陆

续发布，随之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效仿。最

先对中国 “国民所得”估 算 的 是 在 华 外 国 机 构。

１９２６年德国德累斯登银行 （Ｄｒｅｓｄｎｅｒ　Ｂａｎｋ）根

据中 国 “国 富”① 数 额 估 计 了 “国 民 所 得”② 的

数据。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国内学者掀起

了对中国 “国 民 所 得”的 估 算 与 理 论 研 究 的 热

潮，一些学者根据不同的材料、采用各异的方法

对中国 “国民所得”进行了估算，如程孝刚从消

费领域推测了战前 中 国 的 “国 民 所 得”。英 国 学

者克拉克运用卜凯和工商部的工厂调查数据推测

了中国１９２５—１９３５年的 “国民所得”。刘大钧在

主持国民经济研究所期间也对中国战前的 “国民

所得”有过估计。［４］基于对中外文献的整理 与 爬

梳，笔者认为，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趋于定

型过程中③，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贡献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第一，向国人介绍了源于西方国家的

“国民 所 得”学 说；第 二，对 部 分 年 份 的 中 国

“国民所得”做出了 估 算。在 这 两 方 面 皆 有 建 树

且迄今被学界引用的首推巫宝三的研究成果，其

代表性著作是 《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
巫宝三在 “国民所得”方面的成果虽然得到

了学界的广泛肯定与应用，但目前鲜有论著从学

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专门阐述。本文拟对巫宝三

在 “国民所得”方面的研究进行概述与评述，并

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阐述巫宝三此项研究工作

的当代价值，以弥补当前国民经济核算史领域在

该方面的研究不足。

二、巫 宝 三 对 “国 民 所 得”的 理 论

探索

（一）界 定 “国 民 所 得”内 涵 并 理 清 相 关

概念

在 “国民所 得”进 入 经 济 问 题 分 析 视 野 之

前，一些 机 构 和 学 者 最 早 关 注 的 是 中 国 的 “国

富”。最早对中国 “国 富”进 行 估 计 的 是 日 本 人

高桥 秀 臣，在 其 《支 那 之 富 力》一 文 中 对 中 国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的 “国 富”进 行 了 估 计。高 桥 秀

臣的数据虽然没有说明来源，但却屡被引用。除

此之外，日本内阁统计局、德国德累斯登银行和

一些英美学者对中国的 “国富”均有过估计，但

都没有 说 明 数 据 出 处。［４］除 上 述 研 究 对 “国 富”
的估计语焉不详之外，从反映一个国家生产能力

上来说，对 “国富”的估算远不如估计 “国民所

得”重要，“国富”只是反映一个国家既有的资

产价值。巫宝三认为，开展对 “国民所得”的研

究意义在于：第一，从 “国民所得”中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本全貌，反映该国的生活

水平；第二，“国民所得”是反映一国经济变动

的材料；第三，可以从 “国民所得”中反映一国

的收入分配；第四，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生产能力

的高低以及该国国民的纳税能力。［５］

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经过了较长时

间的发展而形成，这些理论与方法不单反应了研

究者如何理解国民经济，其差异还会影响到研究

者对数据材料的选取与处理，并最终体现为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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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富”简意上来说是根据资产收入计算出的一个国家各种资产的总价值。
“所得”即收入，为了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术语保持一致，本文沿用 “所得”一词。

本文将１９５３年联合国推广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视为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定型，参见

邱东：《国民经济核算史论》，《统计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结果的差异。① 直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虽然 “国

民所得”估算工作 早 已 开 展，但 在 “国 民 所 得”
核算理念方面，西方经济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
马歇 尔 （Ａｌｆｒｏ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从 净 生 产 率 观 点 出

发，主张 “国民所得”应计算一个国家在某一时

期 货 物 与 劳 务 的 净 生 产 数 量，费 雪 （Ｉｒｖｉｎｇ
Ｆｉｓｈｅｒ）则主张只计算一国在某时期所生产的货

物。［５］因此，在对中国的 “国民所得”进 行 核 算

之前，对其内涵进行界定显得尤为重要。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 际 收 支 的 存 在，

“国民所得”的核算 会 变 得 复 杂。按 照 对 国 际 收

支的处理方式不同，巫 宝 三 给 出 了 “国 民 所 得”
的两种定义：一种定义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全部

所得，不包 括 国 外 所 得 的 收 入 与 国 内 所 得 的 支

出；第二种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居民获得的全部所

得之和。第二种 “国民所得”要在前一种 “国民

所得”的基础上加入在国外的投资所得，同时减

去外国 人 在 本 国 的 所 得。［４］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关

于国际收支如何在 “国民所得”中计算，库兹涅

茨和科普 兰 （Ｍｏｒｒｉｓ　Ａ．Ｃｏｐｅｌａｎｄ）对 此 有 过 争

论。巫宝三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是否将居

住在本国的外籍居民的净收入利息和股利视为国

家内部的生产资源，如果 “国民所得”的界定是

来自一国内部的收入，那么居住在本国的外籍居

民的汇款和对外投资可以认为是 “国民所得”的

一部分。［６］巫宝三等人关于国际收支在 “国 民 所

得”估算中处理方式的讨论，衍生出了现代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中 “国内生产总值”与 “国民生产

总值”两个不同的统计指标，对从地域和国民两

个不同视角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巫宝三等人将 “国民

所得”的概念明确为：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居

民的 货 物 与 劳 务 的 净 生 产 总 额。在 此 界 定 下，
“国民所得”不是一个国家各个生产组织的总所

得，而是 不 同 生 产 组 织 的 净 所 得 或 净 产 值。［７］１２

“国民所得”与国 际 收 支 的 关 系 是，在 “国 民 所

得”的基础上加上从国外汇入的所得，再减去汇

到外国的所得，即为一个国家能支配的所得。［８］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国民经济核算学说尚未定

型，又加之 中、英 文 语 言 方 面 的 障 碍，造 成 了

“国民所得”与另外 一 些 相 近 的 概 念 混 淆，巫 宝

三对部 分 国 民 经 济 核 算 术 语 进 行 了 规 范。他 认

为，“国民所得”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的中译名，

有时也被称 为 社 会 所 得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由 于

“所 得”是 从 生 产 中 得 到 的，所 以 国 民 生 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与“国民所得”意义相同。［７］１１

（二）解 决 “国 民 所 得”核 算 实 践 层 面 的

问题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理论界在 “国民所得”核

算领域存在争议的问题之一是计价方法。一种观

点主张用生产成本计价，即按照投入的生产要素

带来的所得计算，或者按照不同生产部门的净生

产计算。另一种观点赞同以消费价格计算，即在

生产价格的基础上加入间接税。［７］２０理论上来说，

按照以消 费 价 格 等 于 生 产 价 格 加 上 间 接 税 的 逻

辑，以消费价格计算的 “国民所得”比按照生产

价格计算的 “国民所得”数值会大些。巫宝三指

出，计价 方 法 上 的 争 议 实 际 是 由 核 算 “国 民 所

得”是否包含间接税引发的，但现实统计中却未

必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通过消费价格计算出的

“国民所得”会因为物价的提高而使得 “国民所

得”降低。［７］８４１－８４２

“国民所得”统计项目的设置是当时理论界

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来看，产生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学者主张

运用的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马歇尔等人认为，
“国民所得”的统计项目包括一年中生产的所有

货物和劳务，费雪则认为 “国民所得”应该只统

计最终被消费的货物与劳务。受这两种观点的影

响，西方经济学者在 “国民所得”核算中分别设

置了不 同 的 项 目。除 此 之 外，还 有 一 种 折 衷 做

法，即瑞典 学 派 所 主 张 的 将 新 投 入 的 设 备 作 为

“国民所得”的一部 分，而 与 之 配 套 的 劳 务 或 机

器的生产所得不算在 “国民所得”之内，如建造

房屋、修 筑 公 路 的 工 资 及 利 息 都 不 能 视 为 “所

得”，因为这部分新投资在当期并没有产生新的

产品或劳务，只有在房屋建成、公路投入使用后

产生 的 “所 得”才 算 “国 民 所 得”。另 外，Ｄｅ
Ｆｏｌｌｎｅｒ等人认为， “国 民 所 得”只 包 含 新 的 产

出，而劳动力投入带来的 “所得”不应计入。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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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三对此的看法是，“国民所得”包括货物、劳

役、转移所得、生产者的消费品、国外债务等统

计项目，是 否 全 部 （或 部 分）包 括 在 “国 民 所

得”之内要进行具体的讨论。［４］巫 宝 三 认 为，一

个项目是否纳入 “国民所得”统计的重要标准有

如下四点：一是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采取不同的

计算方法；二是只计算在市场上有交换价格的产

品；三是 “国民所得”不包括赠予的物品；四是

非法所得不进入 “国民所得”统计。［５］

（三）介绍 “国民所得”核算方法

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对ＧＤＰ的 统 计 方 法 有

产品流量法和收入 （成本）流量法。前者是指消

费者在最终消费品上的货币价值的加总，后者是

对生产要素的收入进行统计得到最终产品的生产

成本。“国民所得”的含义不同于ＧＤＰ，具体的

统计方法也有所不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学界提

出了多种 “国民所得”核算方法。巫宝三将其归

结为五种：第一是加总一个国家个人、组织的所

得；第二个方法是企业组织及政府机构付出各种

分配项 额 的 总 和；第 三 是 增 加 的 生 产 价 值 的 总

和；第 四 是 最 终 产 品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价 值 的

总和；第五，个人消费和储蓄总和。巫宝三将第

一种 统 计 方 法 称 为 所 得 法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
第 二、第 三 种 方 法 叫 做 增 加 价 值 法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第 四、第 五 种 叫 做 堆 积 法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巫 宝 三 指 出，核 算 “国

民所得”时所选用的方法，应视已有的统计材料

而定，如果统计材料齐全、正确，这些方法得到

得 “国民所得”统计结果是一致的。［４］在材 料 充

分的前提下，方法本身并不重要。由于各个国家

的统计材料具有不同的特征，当时不同国家所采

用的 “国民所得”统计方法也不尽相同，所得法

在英、德两国较为普遍，增值法通行于美国。
在后来的研究中，巫宝三又提出了核算 “国

民所得”的四种方法。一是增加价值法，即产品

售出价减去原料后得到的净生产值，并去掉重复

统计的部 分。二 是 支 出 法 （Ｐａｉｄ　ｏｕｔ　ｍｅｔｈｏｄ），
即将一个企业为了生产所要付出的工资、薪水，
利润、利息等进行加总，从而得到 “国民所得”
的分配。三 是 所 得 分 配 或 收 入 法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这种方法

根据所得税的统计 来 估 计 “国 民 所 得”。四 是 消

费 与 投 资 法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即根据一个国家的货物与劳务，估计

全 社 会 生 产 的 产 品 分 别 用 于 消 费 和 投 资 的 数

量。［５］巫宝三前后提出的统计方法 名 称 各 异，但

从实 质 上 来 说 大 致 相 同。两 者 的 主 要 区 别 是，

１９４５年的支出法是从１９４４年的增加价值法中分

立出来，消费与投资法从堆积法中单列出来，所

得法纳入到所得分配或收入法中。载有这两套统

计方法的文献发表的间隔只有一年，但却介绍了

并不完全一致的 “国民所得”统计方法，这一方

面反映了当时经济学界在 “国民所得”的问题上

尚未形成具有共识性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巫宝三本人在持续完善 “国民所得”的相关

理论。
上述 “国民所得”的统计方法是基于理论层

面得到的，现实中许多国家因为统计材料缺乏，
使得任何一种统计方法都不能完全有效采用，因

此只能综合并用上述统计方法。最常见的统计方

法是所得法兼增加价值法，巫宝三称之为混合法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由 于 中 国 的 统 计 资 料 极 不 完

备，估计 “国民所得”只能采用混合法。不论采

用何 种 方 法，估 计 “国 民 所 得”重 点 把 握 的 是

“净 所 得”，即 一 个 国 家 生 产 的 货 物 和 劳 务 的

净值。［４］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增加价值法和消费与投资

法是当时经济学者核算 “国民所得”所采取的两

种最常用方法。有鉴于这两种方法的重要性，巫

宝三对其进行了着重介绍，并指出，这两种方法

估计的结果不但可以彼此对证，还可以从两个角

度反映国民经济状况。这两种核算方法也是后来

《中国 国 民 所 得 （一 九 三 三 年）》中 所 运 用 的

方法。［９］

三、巫宝三对 “国民所得”的三次估

算及其影响

（一）第一次估算与重要结论

１９４５年 《中 国 国 民 所 得 （一 九 三 三 年）》
完成书稿，１９４７年由中华书局 出 版，该 书 是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中国 “国民所得”估算的代表性著

作。巫宝 三、汪 馥 荪、章 季 闳、马 黎 元、南 钟

万、贝友林等人参与了估算工作，他们皆有相关

研究经历。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巫宝三主要致

力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经济学理论、“国民所

得”估算等方面的研究。汪馥荪即汪敬虞，汪敬

虞主要研究中国工业生产。章季闳即章有义，章

２２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４６卷



有义主要从事国民收入研究。马黎元的主要研究

领域为中国耕地面积与农业所得估计。南钟万关

注的是人口估计与灾害救济，贝友林的研究重心

为经济学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１０－１２］

从 《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年）》一书的

内容安排来看，对各个产业的所得估计是其主体

部分，这些产业分为十一类：（一）农业；（二）
矿冶业；（三）制造业；（四）营造业；（五）交

通运输业；（六）商业；（七）金融业；（八）住

宅；（九）自由职业； （十）公共行政； （十一）
国际收支。［７］Ｖ－ＶＩ与 巫 宝 三 在１９４４年 发 表 的 《中

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一文中的行业名称相

比有了少许的改动。① 相比此前马歇尔、费雪等

人所主张的统计项目，《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

三年）》更加全面。

１９３３年是 这 次 估 算 的 主 要 年 份，生 产 所 得

及所能支配的所得按照增加价值法估计，消费总

值按照消费投资法估计。部分在当时有争议的统

计方法书中也给出了说明，得到的主要结论是：

１９３３年，中国净产值２０１．１９亿元，减去折旧得

到当年的 “国民所得”为１９９．４６亿 元。平 均 每

人１２美元，与美国的３１３美元 相 比，说 明 中 国

的生产能力很低。农业比重在 “国民所得”中占

比太大，农业中４５％的所得被１０％的 地 主 及 富

农占有。制 造 业 比 重 低 反 映 了 中 国 工 业 化 程 度

低。商业所得比重高于制造业，说明中国虽然脱

离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但却一直固守 “有土斯有

财”与 “逐什一之利”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的

主角是地主和商业者。消费品中食物的消费比重

最高，反映了当时中国生活水平较低。［７］２６－３０这组

数据说明了当时中国经济结构中，传统经济仍占

有较大地位，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社会经济整

体上发展滞后。

表１　１９３３年各业净产值、百分比

净产值 （百万元） 百分比 净产值 （百万元） 百分比

农业 １２２７１　 ６１．０ 商业 ２５４１　 １２．６

矿冶业 ２３８　 １．２ 金融业 ２００　 １．０

制造业 １８３８　 ９．１ 住宅 ９３４　 ４．６

营造业 ２２１　 １．１ 自由职业 ３１２　 １．６

运输交通业 ９２２　 ４．６ 公共行政 ６４２　 ３．２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６页。

　　巫 宝 三 还 根 据 不 同 年 份 的 价 格，计 算 了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的 “国民所得”。其中，１９３４年为

最低，１９３６年 最 高，除 了 经 济 衰 退 较 为 严 重 的

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４年外，农 业 所 得 增 加 最 多。在 这

一次的 估 算 中，运 用 增 加 价 值 法 估 计 得 到 的

１９３３年的 全 国 “生 产 所 得”为１９　９４６百 万 元，
加上国际 净 收 入 “所 能 支 配 的 所 得”为２０　０４４
百万元，按照消费投资法估计的１９３３年 的 消 费

总值为２０　４４１百 万 元，消 费 总 值 高 于 全 国 “生

产所得”和 “所能支配的所得”数据。［７］３４

（二）对 《中 国 国 民 所 得 （一 九 三 三 年）》
的修正

１９４７年 《中 国 国 民 所 得 （一 九 三 三 年）》

出版。同年，巫 宝 三 对 其 进 行 了 修 正，写 成 了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一文。为了

和其他国家 进 行 比 较，１９４７年 的 修 订 中 加 入 了

“可支配收入”以及巫宝三本人所主张的 “可支

配的货物与劳役”。修正之后，１９３３年的中国的

“生产所得”为２０３．１９亿元， “农业所得”增加

了３．２２亿 元， “工 业 所 得”增 加 了０．５１亿 元，
共计 增 加 ３．７３ 亿 元，较 原 数 增 加 １．８％。［１３］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中的结论与

《中国 国 民 所 得 （一 九 三 三 年）》的 结 论 基 本

相同。
在对 《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年）》修正

中，巫宝三等人根据库兹涅 茨、张 培 刚、丁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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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等人的观点，结合日本学者调研的外国人

在华工厂就业情况，以及教育部的教育统计，对

部分行业采 用 了 新 的 数 据 予 以 估 算。１９３３年 中

国 “生产所得”被修正为２０　３１９百万元，“所能

支配的所得”修正为２０　３８７百万元，“所能支配

的货物与 劳 务”为２０　４１７百 万 元，消 费 总 值 为

２０　４４１百万元。相较于第一次估算得到的数据，
运用增加价值法得到的前三组数据与运用消费投

资法得到的消费额之间的差幅明显缩小。

表２　修正后的１９３３年各业净产值、百分比

净产值 （百万元） 百分比 净产值 （百万元） 百分比

农业 １２　５９３　 ６１．５ 金融业 ２００　 １．０

矿冶业 ２３８　 １．１ 住宅 ９３４　 ４．６

制造业 １８８９　 ９．２ 自由职业 １７１　 ０．８

营造业 ２２１　 １．１ 家内仆佣 １４１　 ０．７

运输交通业 ９２２　 ４．５ 公共行政 ６４２　 ３．１

商业 ２５４１　 １２．４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１９４７年第９卷第２期，第１－６２页。

　　 （三）对１９４６年 “国民所得”的核算及核

心结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各界急于了解战

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巫宝三又对１９４６年 的 中 国

“国民所得”进行 了 估 算。与 此 前 两 次 估 算 “国

民所得”相比，这次估算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货

币贬值太快，用货币衡量货物或劳务没有意义；
各产业的统计材料缺乏；行业的折旧材料不足；

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材料归属不同的机构管辖，无

法做出包括全国的统计。为此，巫宝三提出的针

对性解决方法是：不使用１９４６年 价 格 数 据，所

有的 “生产所得”按照战前的价值计算；没有产

量统计的产业，用各种产品的产量平均数作为产

量指数；解放区的统计根据不同产业的具体情况

进行统计。［１４］

表３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年国民所得 （单位：百万元）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６
１９４６年国民所得

１９３３年价格 百分比 １９３６年价格 百分比

农业 １２　５９３　 １６　６４１　 １１　４８２　 ５９．４　 １２　７０２　 ６２．７

矿冶业 ２３８　 ２９４　 ９０　 ０．５　 ８５　 ０．４

制造业 １８８９　 ２４７５　 １２０２　 ６．２　 １６７９　 ７．２

营造业 ２２１　 １９６　 ２１　 ０．１　 １９　 ０．１

运输交通业 ９２２　 １０４２　 ８５０　 ４．４　 ８７３　 ３．７

商业 ２５４１　 ２５６６　 ２３１８　 １２．０　 ２２７２　 ９．７

银行保险业 ２００　 ２９４　 ７５９　 ３．９　 ８８３　 ３．７

住宅劳务 ９３４　 ９３４　 ８４２　 ４．４　 ８４２　 ３．６

自由职业 １７１　 ２１５　 ２４２　 １．３　 ２７６　 １．２

家内劳务 １４１　 １４１　 １４１　 ０．７　 １４１　 ０．６

政府劳务 ６４２　 １００１　 １３７８　 ７．１　 １６６６　 ７．１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６》，《社会科学杂志》１９４７年第９卷第２期，第１－６２页。

　　根据对１９４６年 “国民所得”的估 算，巫 宝

三认为，“农业所得”仍居首位，占 “国民所得”
的一半有余，但其重要性在降低。除了 “农业所

得”之外，“矿冶业所得”“制造业所得”“营造

业所得”“运输交通业所得”“商业所得”“住宅

所得”都 有 所 降 低。１９４６年 全 部 “生 产 所 得”
与１９３３年比较减少１２．９５亿元，而与１９３６年比

较，则减少２４．８９亿元。
除了估算１９４６年的 “国 民 所 得”之 外，巫

宝三对以前的研究进行了又一次修正：剔除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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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过高的农具及农舍样本，重新估计 了１９３３年

的 “农业所得”，推算 指 数 由 收 获 指 数 改 为 产 量

指数；引用了日本人关于在华工厂及生产材料的

收益数据，重新估算了制造业的净产值；“家内

劳务”从自由职业中分列单成一类。［１４］

（四）巫宝三研究成果的影响

巫宝三等人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成为估算

中国 “国民所得”领域的代表性成果。１９４６年，
国民政府 资 源 委 员 会 聘 请 库 兹 涅 茨 担 任 该 会 顾

问，库兹涅茨请吴承明为其提供中国国民收入方

面的资料，吴承明提供的主要材料就是巫宝三主

编的 《中 国 国 民 所 得 （一 九 三 三 年）》。① 很 多

学者对巫宝三等人的研究成果表示了肯定。方显

廷认为，巫宝三等人 对 中 国 战 前 的 “国 民 所 得”
作出了详 盛 的 估 计。［１５］陈 立 仪［１６］、丁 鹄［１７］分 别

撰文指出，相较于刘大钧、刘大中等人的估算成

果，巫宝三搜集的资料最完备，估算的方法也最

谨慎，数据可靠性最大。沈经农认为，在当时已

出版的 “国民所得”著作中，巫宝三等人的估计

成果是最详细、最完备的。［１８］方锦指出，虽然对

中国 “国民所得”的估计并非始于 《中国国民所

得 （一九三三）》，但该著作将估计的 结 果、如

何得到此估计的各种材料与计算方法全部发表则

是首创。［１９］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

三三）》被费正清、托马斯·罗斯基、许涤新等

国内外著名经济史学者引用。在近代中国国民经

济估算的论著中，使用巫宝三等人的统计方法的

成果占到了约７０％。［２０］一些学者在巫宝三等人成

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延展性研究。其中，最具影

响力的 是１９６５年 刘 大 中、叶 孔 嘉 的 估 算。② 在

刘、叶对１９３３年 中 国 “国 民 所 得”的 估 计 中，
巫宝三的数据是基础性的资料索引来源，但在农

业、制造业等项目的估算方面，巫宝三的估计更

为细致。［２１］

总体上肯定巫宝三等人的研究工作 的 同 时，

一些学者对 《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中的

不足进行了商榷。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库兹涅茨

为代表的经 济 学 家 对 《中 国 国 民 所 得 （一 九 三

三）》的 估 算 框 架 与 结 果 提 出 了 两 点 异 议：第

一，巫 宝 三 等 人 定 义 的 “所 能 支 配 的 所 得”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即税 后 所 得）不 符 合 大 多

数学者的界定，将外 债 计 入 “所 能 支 配 的 所 得”
中是不当的；第二，巫宝三低估了一些职业的人

口，有些项目所得的总数估算少了，食物费用也

低估了。③ 针对库兹涅茨的意见，巫宝三回应指

出，“所能支配的所得”的界定是为了使价值增

加法与消费投资法的估算结果一致，并可以相互

比铰，将外债计入 “所能支配的所得”是因为债

务的增加能同时增加所能支配的 “国民所得”。④

方锦对巫宝三与库兹涅茨之间关于 “国民所得”
的争论进行了总结。方锦指出，库兹涅茨认为外

债不应计入 “所 能 支 配 的 所 得”的 意 见 是 中 肯

的，因为债务的增加通常只是资本的增加，资本

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所得增加。巫宝三等人对部分

行业的 从 业 人 数 的 统 计 确 实 有 缺 失。方 锦 还 提

到，１９３６年的 “国民所得”数据在１９３３年数据

的基础 上，通 过 外 插 法 得 到 的，这 会 造 成１９３６
年的数据不够准确。巫宝三在估算１９４６年 的 数

据时，又以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６年的数据为参照，这

可能造成了更大的估算错误。［１９］继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研究之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刘大中、叶孔嘉

对１９３３年的中国国民所得进行了再次 估 算。在

这次估算中，刘大中、叶孔嘉除了对巫宝三使用

的参考资料进行了补充、调整外，他们在部分行

业所得的估算方面存在差异。如刘大中、叶孔嘉

认为，巫宝三对１９３３年的估算遗漏了天然橡胶、
染料作物、调 味 料、草 药、花 卉、兔、鸽、鹿、
蜂蜜、乳制品、驼绒、鹿皮等农产品。［２１］后来也

有学者指 出， 《中 国 国 民 所 得 （一 九 三 三 年）》
中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估算商业所得，可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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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９４６年，库兹涅茨来华是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 （公度）的 聘 请，请 他 帮 助 设 计 一 套 资 源 和 工 矿 产 业

的调查统计制度，参见叶坦：《学贯中西古今 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相关研究如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刘瑞中：《十八世纪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估计及其

与英国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李敦瑞、朱华：《抗战前夕上海ＧＤＰ及结构探析———以１９３６年为例》，《史林》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Ｔａ－ｃｈｕｎｇ　Ｌｉｕ，Ｋｕｎｇ－ｃｈｉａ　Ｙｅｈ，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３３－１９５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
该论文的英文题目为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Ｍｒ．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并 未 发 表，部 分 内 容 见 于 巫 宝 三：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１９４７年第９卷第２期。

后来在 《中国国民所得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６》中，巫宝三意识到了将 债 务 归 为 国 民 所 得 的 不 妥，为 此 专 门 提 出 了 所 能 支 配 的

货物和劳务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对其进行了统计。



漏了大都市就地贸易。［２２］

四、巫宝三在 “国民所得”方面的研

究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一）巫 宝 三 在 “国 民 所 得”方 面 的 研 究

贡献

１７世纪 末，Ｇｒｅｇｏｒｙ　Ｋｉｎｇ就 对 英 国 的 “国

民所得”进行了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虽

然很多国家估算了 本 国 的 “国 民 所 得”，但 此 时

经济学者并不注重此项研究。随着经济学理论的

发展，“国民所得”作为反映社会经济的基本指

标，逐渐引起 了 经 济 学 界 的 重 视。［７］３２０世 纪２０
年代左右，涉及 “国民所得”的中文作品开始出

现。［２３］在同一时期，一些机构和学者估计了中国

“国民所得”，但往往只有一两个年份的数据且没

有说 明 出 处。１９３３年，署 名 为 “公 度”的 学 者

在 《再 生》杂 志 上 依 据 马 歇 尔 的 观 点，介 绍 了

“国民 所 得”的 概 念 与 内 涵。① 在 此 之 后，越 来

越多的中国 学 者 参 与 了 “国 民 所 得”问 题 的 探

讨。纵观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学者对 “国民

所得”问题的研究，大多成果集中于介绍 “国民

所得”内 涵 与 展 示 他 人 的 估 算 结 果，除 巫 宝 三

外，对中国 “国民所得”进行推算并产生较大影

响的学者为数并不多。
概括来说，巫宝三在 “国民所得”方面的研

究成就表现在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两个方面。从

理论方面上来说，巫 宝 三 是 较 早 对 “国 民 所 得”
的相关概念进行系统性介绍的国内学者之一。在

进行 “国民所得”推算之前，巫宝三研究了西方

学者的 “国民所得”的概念与估计方法，发表和

出版了 《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 《国民所

得概论》 《国 民 所 得 中 的 国 际 支 付》② 等 论 著。
更为重要的是，在与库兹涅茨、科普兰等学者进

行讨论的过程中，巫宝三发表英文著作澄清了当

时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体系中存在的部分重大理论

问题，并由此奠定了 估 算 近 代 中 国 “国 民 所 得”
的基本理论框架与方法。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巫宝三依据中国社会

经济的产业特点设 计 “国 民 所 得”的 统 计 项 目，
综合运用增加价值法、消费与投资法，开创性地

估算了部分年份的 中 国 “国 民 所 得”，其 研 究 成

果也成为 “国民所得”研究方面的范本。这项研

究成就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在巫宝 三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初期发表的论文中，就开始利用相关

统计材 料 进 行 研 究。１９３３年，巫 宝 三 用 物 价 指

数与上海重要商品市况数据分析了１９３２年中国

物价、进出口贸易、金融市场的状况。［２４］在１９３４
年发表的 《民 国 二 十 二 年 中 国 农 业 经 济》一 文

里，巫宝三依据中央农业试验所农情报告的农作

物产量、上海及天津批发价格对造成１９３３年 农

民收入减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２５］这两篇论文中

的统计材料，在巫宝三从事 “国民所得”估算过

程中，均得到了再次利用。
（二）巫 宝 三 对 “国 民 所 得”研 究 的 当 代

价值

现代国民经济统计普遍使用ＧＤＰ作为指标，

ＧＤＰ减 去 折 旧 后 得 到 国 内 生 产 净 值 （Ｎｅｔ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即 ＮＤＰ）。为 了 更 好 地 理 解

ＧＤＰ在不同 生 产 要 素 中 的 分 配，在 一 些 现 代 经

济 学 教 材 中，构 建 了 国 民 收 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即 ＮＩ），ＮＩ是 从 ＧＤＰ中 减 去 折 旧 得

到。也就是说，ＮＩ等于ＮＤＰ。在假定两者界定

范式一致的宽泛意义上来说，巫宝三研究中 “国
民所得”等于ＮＤＰ，而非ＧＤＰ。严格来说，“国
民所得”诞 生 于 现 代 国 民 经 济 核 算 体 系 定 型 之

前，ＧＤＰ则是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术语，
两者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是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定

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探讨的很多理论问题在

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皆有所体现。国民经济

核算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的统计，而非估计。中国

历史上因为没有统计，做经济史研究只好采用估

计的 方 法。［２６］２０世 纪 上 半 叶 “国 民 所 得”的 估

算方法与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不同，决定了

当时所做出的一些估算与运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

方法得出的结果之间肯定是有差异的。
尽管如此，巫宝三在 “国民所得”方面的研

究贡献对目前从事该方向研究的学者仍有不可替

代的借 鉴 意 义。第 一，相 较 于 现 代 的 国 民 经 济

“统计”，“国民所得”的 “估算”方法可能更适

用于估计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所

６２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４６卷

①

②

文章作者应为孙公度，参见公度：《何谓国民所得？》，《再生》１９３３年第２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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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理论衍 生 出 的 增 加 价 值 法、支 出 法、收 入

法、消费与投资法切合于依据 “史料”估算经济

发展水平的特点。从巫宝三的研究来看，在某一

方面的统计材料缺乏时，还可以将上述方法综合

运用，从而提高估算的可行性。第二，巫宝三的

研究成果不单为１９３３年 “国民所得”的估算提

供了系 统 的 材 料 索 引，更 是 后 续 研 究 的 重 要 基

础。２０世纪 中 期 后，国 民 经 济 核 算 体 系 趋 于 定

型，该领域现已淡出经济学理论界的视野。近些

年来，随 着 经 济 史 学 定 量 研 究、比 较 研 究 的 发

展，巫宝三在 “国民所得”方面的成果，再次受

到学界关注。① 表面上看，随着目前经济史资料

的发现与整理，相关统计数据可谓充裕，遗憾的

是，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国民经济估算数据仍然

缺乏。因此，这一领域仍有较大探索空间。在后

续相关研究中，一方面要研读已有的研究成果，
对其中的数据史料与估算方法二次甄别，另一方

面需要搜集更多的原始材料，对已有研究的查缺

补漏，从而 估 算 出 更 符 合 历 史 真 实 的 国 民 经 济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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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量研究”是指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方法在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比较研究”是指 “加州学派”关于中欧经济史比

较研究的成果及其引致的相关回应性研究。特别是，“加州学派”成果中使用的部分数据引起了学界争议，由此部分学者对中国历史

上的国民经济总量进行了重新估算。这些估算成果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了巫宝三 “国民所得”的估算成果。


